
教育部設置國家講座辦法第二條、第三條、第八
條之一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二條　國家講座應由大

學專任教授，於學校報

本部推薦截止日時年齡

未逾七十歲，無教師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或第十

五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

一，且於受推薦或遴選

時仍持續積極從事學術

研究與教學，聲望卓

著，具引導學術思潮，

樹立學術典範，並有下

列資格之一者主持：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曾獲得本部學術獎

且滿三年以上。

三、在國內外學術或專

業領域上有與前二

款相當之傑出貢

獻。

第二條　國家講座應由大

學專任教授，於學校報

教育部推薦截止日時年

齡未逾七十歲，且於受

推薦或遴選時仍持續積

極從事學術研究與教

學，聲望卓著，具引導

學術思潮，樹立學術典

範，並有下列資格之一

者主持：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曾獲得本部學術獎

且滿三年以上。

三、在國內外學術或專

業領域上有與前二

款相當之傑出貢

獻。

國家講座主持人對我國在

學學子、學術思潮影響重

大且具樹立學術典範之持

續效果，被推薦人不應有

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或

第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所定

違法情形，爰增訂國家講

座被推薦者之消極資格。

第三條　國家講座主持人

由大學就具有前條資格

者，於校內進行實質審

核，並提報校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通過後，報本

部推薦；各大學每一類

科至多以推薦四人為

限，並由本部遴選之。

本部遴選國家講座

主持人之程序如下：

一、依學術領域設置人

文及藝術、社會科

學、數學及自然科

學、生物及醫農科

學、工程及應用科

學五類科，分別組

成審議小組，聘請

聲望卓著之學者、

專家九人至十一人

第三條　國家講座主持人

由大學就具有前條資格

者，於校內進行實質審

核，並提報校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通過後，報本

部推薦；各大學每一類

科至多以推薦三人為

限，並由本部遴選之。

本部遴選國家講座

主持人之程序如下：

一、依學術領域設置人

文及藝術、社會科

學、數學及自然科

學、生物及醫農科

學、工程及應用科

學五類科，分別組

成審議小組，聘請

聲望卓著之學者、

專家九人至十一人

一、為獎勵學術發展，增

加遴選機會，爰於第

一項放寬各大學校內

各類科推薦名額由三

人增加一名至四人。

二、第二項第五款序文酌

修標點符號。



擔任委員，並由本

部學術審議會（以

下簡稱學審會）之

工作小組指定召集

人。

二、審議小組就推薦案

件學術研究及教學

表現詳細審閱並充

分討論後，進行初

審。

三、初審通過者由審議

小組將每一被推薦

人之相關資料，分

別送請學者、專家

三人或四人評審

後，再由審議小組

進行複審，並向工

作小組推薦講座候

選人。

四、工作小組應就前款

被推薦講座候選人

各項審查結果審議

後，擬具講座候選

人名單，提請學審

會全體委員會議審

議。

五、學審會全體委員會

議審議結果，應有

全體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之出席及依下

列規定之一通過，

並依得票數高低遴

選講座主持人：

(一)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之同意。

(二)出席委員過半數之

同意，且被推薦講

座候選人所屬類科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之出席及經該類科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之同意。

擔任委員，並由本

部學術審議會（以

下簡稱學審會）之

工作小組指定召集

人。

二、審議小組就推薦案

件學術研究及教學

表現詳細審閱並充

分討論後，進行初

審。

三、初審通過者由審議

小組將每一被推薦

人之相關資料，分

別送請學者、專家

三人或四人評審

後，再由審議小組

進行複審，並向工

作小組推薦講座候

選人。

四、工作小組應就前款

被推薦講座候選人

各項審查結果審議

後，擬具講座候選

人名單，提請學審

會全體委員會議審

議。

五、學審會全體委員會

議審議結果，應有

全體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之出席及依下

列規定之一通過，

並依得票數高低遴

選講座主持人。

(一)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之同意。

(二)出席委員過半數之

同意，且被推薦講

座候選人所屬類科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之出席及經該類科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之同意。



六、遴選之講座主持人

數未足額時，經學

審會全體委員會議

二分之一以上之委

員出席及出席委員

過半數之同意，得

繼續進行投票一

次；其投票結果仍

未達前款所定同意

數者，該部分之名

額從缺。

六、遴選之講座主持人

數未足額時，經學

審會全體委員會議

二分之一以上之委

員出席及出席委員

過半數之同意，得

繼續進行投票一

次；其投票結果仍

未達前款所定同意

數者，該部分之名

額從缺。

第八條之一　國家講座主

持人於得獎前，有下列

各款情形之一者，本部

應提請學審會審議通過

後，撤銷其得獎資格，

並追回依第七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撥給之講座

主持人個人獎金：

一、  有  教師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或第十五條

第一項各款情形之

一，並經解聘。

二、有違反學術倫理情
形，足以影響遴選
結果。

三、遴薦過程及資料有
不實、舛錯，足以
影響遴選結果。
國家講座主持人於

得獎後，有下列各款情

形之一者，本部應提請

學審會審議通過後，廢

止其得獎資格，並停止

撥給依第七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之講座主持人

個人獎金：

一、有教師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或第十五條

第一項各款情形之

一，並經解聘。

二、有違反學術倫理情
形，且情節重大。

第八條之一　國家講座主

持人得獎前，有違反學

術倫理情事，足以影響

遴選結果，或其遴薦過

程及資料有不實、舛錯

者，本部應撤銷其資

格，並追回依第七條第

一項第一款規定撥給之

講座主持人個人獎金。

國家講座主持人得
獎後，有違反學術倫理
情事，且情節重大者，
本部應廢止其資格，並
停止撥給第七條第一項
第一款規定之講座主持
人個人獎金。

於獎助期間，經本
部撤銷或廢止國家講座
主持人資格者，本部應
停止依第七條第一項第
二款撥給教學研究經
費；已撥給且尚未執行
者，應即停止執行並繳
回。

第一項及第二項撤
銷或廢止國家講座主持
人資格之程序如下：
一、經檢舉或發現國家

講座主持人有第一
項或第二項情形
時，由本部組成調
查小組調查。

二、調查小組作成專業
判斷後，擬具審查

一、第一項：

(一)序文增列「提學審會

審議通過後」，明確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

部)作業程序。

(二)為符合國家講座之設

立目標及維護國家講

座長年累積之聲譽，

如國家講座主持人於

得獎前、得獎後，不

論發生時點，經檢舉

或發現有教師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或第十五

條第一項各款所定情

形，依個案經學校性

別平等委員會或依法

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

查屬實，或經學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有

解聘之必要，即不應

令其繼續保有國家講

座之榮銜，爰增訂第

一項第一款。

(三)原序文所列違反學術

倫理情事，足以影響

遴選結果，移列第二

款，並酌修文字。

(四)原序文所列有關遴薦

過程及資料有不實、

舛錯者，仍有情節輕

重之不同，應考量足



國家講座主持人於
得獎後，已不具教師身
分，經其服務機關  (  構  )  
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
會調查屬實，有教師法
第十四條第一項或第十
五條第一項各款所定行
為者，本部應提請學審
會審議  通過後，  撤銷或  
廢止其得獎資格，並依
前二項規定辦理。

於獎助期間，經本
部撤銷或廢止國家講座
主持人得獎資格者，本
部應停止依第七條第一
項第二款撥給教學研究
經費；已撥給且尚未執
行者，應即停止執行並
繳回。

本部依第一項至第
三項規定，撤銷或廢止
國家講座主持人得獎資
格之程序如下：
一、依第一項第一款、

第三項撤銷國家講
座主持人得獎資
格，及依第二項第
一款、第三項廢止
國家講座主持人得
獎資格者：由本部
提請學審會審議。

二、依第一項第二款、
第三款撤銷國家講
座主持人得獎資
格，及依第二項第
二款廢止國家講座
主持人得獎資格
者：由本部組成調
查小組調查，經調
查小組作成專業判
斷後，擬具審查報
告書，提請學審會
審議。

三、前二款審議程序，
應有學審會全體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之
出席，經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報告書，提請學審
會全體委員會議審
議。

三、學審會全體委員會
議審議結果，應有
全體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出席及經出席
委員三分之二之同
意為通過。

以影響遴選結果者，

始予撤銷，爰修正移

列定明。

二、第二項：
(一)修正序文，理由同說

明一、(一)。
(二)增訂第一款，理由同

說明一、(二)。
(三)原序文移列第二款並

酌修文字，理由同說

明一、(三)。

三、考量國家講座主持人
於得獎後，可能已不
具教師身分，如仍須
符合教師法第十四條
第一項或第十五條第
一項各款要件，並經
解聘，始得予以撤銷
或廢止得獎資格，實
務執行上顯有困難，
爰增訂第三項規定，
明定國家講座主持人
於得獎後，已不具教
師身分者，經其服務
機關(構)或依法組成
之相關委員會調查屬
實，有教師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
第一項各款所規定之
行為，本部即應依修
正條文第五項程序提
請學審會審議通過後
撤銷或廢止其得獎資
格，並追回或停止撥
給依第七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之講座主持
人個人獎金。

四、現行條文第三項移列
至第四項，並酌作文
字修正。

五、現行條文第四項移列

第五項，修正如下：

(一)配合新增國家講座主

持人有教師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

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意為通過。 者，並經解聘，或經

服務機關(構)或依法

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

查屬實，依修正條文

第一項至第三項，應

撤銷或廢止其得獎資

格規定，增列第一款

內容，並酌修序文文

字。

(二)現行條文第一款及第

二款整併為修正條文

第二款，並配合第一

項及第二項修正，定

明適用情形。

(三)第三款配合前二款酌

修文字。

六、依本條撤銷或廢止國

家講座主持人得獎資

格者，將由本部函知

其服務單位，並於本

部網站公告。


